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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     
行管考作業要點 

093.11.26：訂定「中油公司公益活動贊（捐）助作業要點」。 

096.4.13：更改要點名稱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公益活動

贊（捐）助作業要點」。 

097.1.30： 經濟部經營字第 09702600700 號函核定更改原要

點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

算執行管考作業規範」。 

103 年 10 月 27 日：經濟部經營字第 1030323240 號函核定「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

考作業要點」。 

106 年 4 月 25 日：經濟部經營字第 10602605990 號函核定「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

考作業要點」。 

106年 9月 29日：經濟部經授營字第10620370520號函核定「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

考作業要點」。 

110年 3月 23日：經濟部經授營字第11020356340號函核定「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

考作業要點」。 

111年 9月 22日：經濟部經授營字第11120376080號函核定「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

考作業要點」。 

一、 為關懷社會大眾，善盡企業責任，提升台灣中油公司（以下簡

稱本公司）補（捐）助案件效益，並有效配置年度預算，特訂

定本要點。 

二、 本公司各單位對補（捐）助預算執行及管考作業，依中央政府

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經

濟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考作業注意事項

及本要點辦理。 

三、 本公司各單位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預算執行，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補（捐）助對象： 

1. 政府主管機關立案之民間團體。 

2. 非營利性法人（政黨、職業公會、演藝團體、校友會、

同鄉（宗親）會、扶輪社、獅子會、青商會、同濟會、

同業公會、童軍會、廠商聯合會、國際聯青社及非本國

社團等團體之申請案件不予受理）。 

3. 自然人（個人）。 

(二) 補（捐）助條件或標準： 

1. 非營利之公益活動。 

2. 可提升國家及本公司正面形象之活動。 

3. 補（捐）助活動金額視活動內容訂定。 

(三) 經費用途或使用範圍： 

辦理政策宣導、宣揚國威、國民外交、經貿交流、專業學

術研討、藝術文化、體育康樂、社會公益、環境保護及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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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弱勢族群等活動。 

(四)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下列文件均應檢附正本）： 

1. 備函提出活動企劃書，提列活動名稱、內容、舉辦地點、

經費預算暨效益及向其他機關（構）、或其他單位申請

之金額等。 

2. 應將本公司列名主（協）辦或贊助單位。 

3. 填報「受補（捐）助單位聲明書」。 

4. 以民間團體或法人名義申請者，應另檢附團體立案證書

(或法人登記證書)及負責人證明書。 

(五) 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1. 本公司由公共關係處成立補（捐）助案件審查委員會，

審查委員會由公共關係處提報 7-9 人，經總經理核聘，

任期 2年。 

2. 審查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過半數以上委員出

席，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再依權責核定。 

3. 核定權責： 

（1）補（捐）助經費標準以新臺幣 100 萬元為上限。 

（2） 金額超過新臺幣30萬元，且在新臺幣100萬元（含）

以下者，由總經理核定。 

（3） 金額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且在新臺幣 30 萬元（含）

以下者，由副總經理或發言人核定。 

（4）金額在新臺幣 10萬元（含）以下者，由處室主管、

事業部執行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 

(六) 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1. 受補（捐）助單位原則於活動結束後 1個月內檢具下列

相關資料辦理核銷： 

（1）「領據」。 

（2）「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應詳列經費支出用途、

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構）實際補（捐）助

金額〕。 

（3）「成果報告表」。 

（4）「支出憑證」：向本公司申請補（捐）助部分應提

供發票／收據正本，上列單據均須黏貼於「單據黏

存單」，騎縫蓋章，並由受補（捐）助單位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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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級陳核簽蓋章至其單位負責人。 

（5）本公司就申請補（捐）助案件之計畫預算核予補

（捐）助金額，惟受補（捐）助單位經結算其實際

支出金額少於原計畫預算金額時，應按（實際支出

／原計畫預算）比例重新計算核予補（捐）助金額；

而結算之實際支出金額大於原計畫預算金額時，核

撥其補（捐）助金額仍以不超過原同意核撥之金額

為上限。 

（6）受補（捐）助單位應主動將所受補（捐）助經費所

生之利息或所衍生之其他收入，列明各細項金額及

併入受補（捐）助金額內。 

2. 受補（捐）助單位或個人請撥補（捐）助款項，應本誠

信原則對依前目規定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

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3. 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資訊，應登載於民間團體補（捐）

助系統（CGSS），並透過該系統查詢補（捐）助案件有

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形，作為辦理核定及撥款作

業之參據。 

(七) 督導與考核： 

1. 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辦理。 

2. 本公司得視補（捐）助金額、活動性質、是否按原企劃

內容執行及是否達到預期效益等，派員督導及考核，補

（捐）助金額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者，皆須派員實地查

核；金額在新臺幣 10 萬元（含）以下者，得實地查核

或採書面審核。 

3. 為辦理補（捐）助案件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並得要求

受補（捐）助單位提供活動企劃書，詳列活動名稱、內

容、舉辦地點、廣告回饋項目、經費預算暨效益及向其

他機關（構）、本公司其他單位申請之金額，若受補（捐）

助單位已依或應依本公司「睦鄰工作要點」申請補（捐）

助，則不得依本要點提出申請。 

4. 受補（捐）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得依情節

輕重，減少其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助 1年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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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未依政府有關法令辦理者。 

（2）執行時有違政府行政中立規定者。 

（3）對補（捐）助款運用，未依補（捐）助用途支用，

或有虛報、浮報等情事者。 

5. 總公司（公共關係處）每季派員輪流至各單位督導辦理

情形，作成訪查紀錄並拍照永久保存。 

(八) 非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

之性質者，其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或個人案件應予公

開，包括補（捐）助事項、補（捐）助對象與其所歸屬之

直轄市或縣（市）、核准日期及補（捐）助金額（含累積

金額）等資訊，除另有規定外，每季應於網際網路公開，

並於受理申請案件時，預先告知申請單位有關資訊公開之

規定，並將公開之資訊錄案，以備相關單位查核。 

前目應按季公開之資訊，應一併公開於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 

(九) 本公司應於每年度終了，填報該年度對補（捐）助經費運

用效益評估表（如附表），於次年 2月底前報經濟部；總

公司對所屬各單位之工作持續追蹤考核，相關資料並以專

卷妥善保管。 

(十) 同一案件向 2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

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每

年同一申請單位或個人，本公司以受理補（捐）助 1次為

限（原已編列於年度預算書內之項目不在此限）。 

四、 本公司為協助培植國際級運動員及運動團體，得另訂定規章經

總經理核准後辦理，不受本要點規範。 

五、 本要點陳報經濟部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